
宿 迁 市 教 育 局 
 

关于做好 2023 年江苏省教学名师申报 
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工作办公室，市湖

滨新区教育局，苏宿工业园区劳动保障和社会事业局，市洋河新

区教育局，市直各学校： 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江苏省教学名师申报工作

的通知》（苏教师函〔2023〕10 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我市 2023

年江苏省教学名师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申报范围和名额 

江苏省教学名师支持计划，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、中小学

校（含幼儿园、中职、特教，不含技工学校，下同）在职在岗专

任教师，共遴选支持 300 名省级教学名师，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教

师 100 名、中小学校教师 200 名。省教育厅分配我市中小学推荐

名额为 19 名（含中职校 3 名），我市安排各地各校推荐名额见

附件 1，请各地各校广泛宣传，并严格按推荐条件积极择优推荐

上报，无符合条件人选的可不推荐。 

二、遴选要求 



遴选标准严格按照《江苏省教学名师支持计划》 （苏教师〔2022〕

5 号）（见附件 2）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江苏省教学名师

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3）中相关规定执行。 

1. 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宣传动员。 

2. 各地各校要严把人选质量条件，对推荐人员的政治素质、

师德师风、能力贡献进行严格审核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1.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遴选推荐工作。符合申报条件的

人员向所在学校申报，学校须对申报人姓名、职务、教学工作量、

主讲课程等进行公示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推荐名额组织遴选，

经公示无异议后向市教育局推荐。 

2. 市直学校直接报市教育局。 

3. 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对推荐对象进行综合评审，评审结果

经市教育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并按程序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上报

省教育厅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把推荐人选政治关、

师德关和质量关，对师德存在问题的予以“一票否决”。各地各

校要认真做好教学名师遴选推荐的具体工作，并于 2023 年 2 月

28 日前向市教育局提交申报材料（详见附件 3 材料要求），逾

期视为放弃。 

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联系电话：84389653，联系人：高珍，



电子信箱：916613122@qq.com。地址：宿迁市宿城区太湖路 261

号宿迁市教育局 504 室。 

 

附件：1.申报名额分配表 

2.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教学名师支持计划的通知 

3.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江苏省教学名师申报工

作的通知 

 

宿迁市教育局 

2023 年 2 月 7 日 



附件 1 

申报名额分配表 

 

申报单位 

申报名额 

高中 初中 小学 幼儿园 中职 

沭阳县 2 3 3 2 1 

泗阳县 2 3 3 2 1 

泗洪县 2 3 3 2 1 

宿豫区 0 3 3 2 1 

宿城区 0 3 3 2 1 

经开区 0 1 1 1 0 

湖滨新区 1 1 1 1 0 

洋河新区 1 1 1 1 0 

苏宿工业园区 0 1 1 1 0 

市直学校 每校 1 名 

 


